
智行理财网
虚拟货币的合约地址是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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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2013五部门通知》中，确认了虚拟货币（特别是比特币）作为一种特定的虚拟
商品的性质，肯定了虚拟货币的价值，该种认定在《2017七部门公告》及此后的文
件中均保持一致，且各地的司法判决中对此均有裁判认可。

然而，《2013五部门通知》、《2017七部门公告》又有限制或禁止虚拟货币相关
活动的规定，这确实在实践中给裁判者提出了一系列的难题，如：因为《2013五部
门通知》、《2017七部门公告》等文件中有限制虚拟货币的交易、与法币之间的兑
换之内容，民事主体进行虚拟货币相关的活动就应被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？若如此
，当民事主体的虚拟货币资产受到侵害，其损失是否还能得到赔偿？如民事主体的
损失如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法得到赔偿（包括虚拟货币本身的返还，或要求返还同
等价值的人民币），那《2013五部门通知》所认可的该种虚拟货币商品的价值，又
应当如何实现和保护？上述种种问题，还有待司法实践的回应和解答。

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引领法律的变革和发展，而不是相反。虚拟货币领域虽然
存在诸多争议，但虚拟货币会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何等影响，甚至会如何改变人
类文明的进程，在今日谁又能断言。未来无法预测，亦不可阻挡。

（声明：本文系作者授权新浪财经转载，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新浪财经立
场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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